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申請 

操作說明 
一、申請須知： 

1. 本系統為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城鄉發展分署設計，提供都市計畫土地使

用分區證明書網路申請。本系統僅提供已納入作業之鄉鎮市公所並持

續增加中，未納入之鄉鎮市請洽各鄉鎮市公所或縣市、（直轄市）政府

都市計畫單位辦理。 

2. 本系統不完全支援 IE瀏覽器，請申請者使用 Chrome、Edge、Firefox

新版瀏覽器。 

3. 本系統僅為證明書申請窗口，申請者於網路申請後請至該管鄉鎮市公

所臨櫃繳費及領取證明書。申請後無故未至鄉鎮市公所繳款及領件

者，本系統將暫時限制其後續使用權利。 

4. 申請者於本系統之申請案件，即轉由該管鄉鎮市公所收件及承辦，公

所承辦完成後將以電子郵件通知申請人。申請案件進度請於本系統

「申辦進度」查閱，任何問題請洽管鄉鎮市公所詢問。 

5. 本系統所核發證明係依據都市計畫圖套繪地籍圖查明，僅供參考之

用；所列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屬事實之通知，不發生權利得喪

變更之效力；且其相關使用規定，均依都市計畫書為辦理依據。 

6. 本系統所核發證明依登載期限內有效，惟所申請土地在有效期間經都

市計畫或地籍變更而有所異動時，其所列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即

喪失證明效力，不再另行通知。 

7. 申請者於本系統申請證明案件，請於申請送出前確認所填資料是否正

確。如係誤植且已繳費及領取證明書後，不得要求退費或更正，請申

請者重新申請。 

8. 本系統無法跨都市計畫申請，亦無法跨公所申請，如有上述申請需求

者，請分案申請，個別進行繳費及領取證明書即可。 

  



二、使用分區證明申請： 

1. 進入系統後須同意申請須知方可申請。 

 

 

2. 選擇要申請證明的行政區及都市計畫區，此時下方會出現該鄉鎮的申

請方式及收費說明。 

3. 輸入您的姓名(必填)、地址及電話(或手機)後，按「下一步」按鈕。 

 
 

 



 

4. 接著會顯示申請清單畫面。 

 
 

 

5. 選擇要申請證明的地段及輸入地號，按「選擇檔案」可上傳地籍圖謄

本 PDF電子檔。按「加入申請清單」，即可將該筆地籍申請加入至申請

清單中，若有多筆可重複上述動作。最後可選擇申請分數，系統會顯

示申請規費。完成後按「送出申請」。 

 
 

 



 

6. 申請成功後，按下「確定」按鈕，會下載證明申請書 PDF檔，若無自

動下載，可使用右上方工具列的「查詢申請進度」功能下載及查詢申

請內容與進度。 

 

證明申請書內容 

 

 

 



三、申請進度查詢 

輸入申請者姓名及電話(手機)未 3碼查詢，可查看申請歷程及下載證明申

請書。 

 


